
 

 

 

国开招函〔2022〕10 号 

 

关于开展学习中心专项工作的通知 

 

国家开放大学各分部、学院： 

为加强学习中心建设，规范学习中心管理，保障教育教学质量，

促进开放教育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家开放大学学习中心设置与

管理暂行办法》（国开招〔2022〕1 号，以下简称“办法”）、《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设置与管理工

作的通知》（教职成厅〔2022〕1 号，以下简称“通知”）相关工作

要求，学校决定组织开展学习中心相关专项工作，具体工作内容及

要求如下： 

一、 系统外学习中心自查 

（一）工作对象 

根据“办法”相关规定，系统内学习中心是指经当地政府、编

办或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开放大学（学院或分校），或由当地政

府、教育行政部门赋予开放教育办学职能的单位设置的学习中心；

其它均是开放大学系统外学习中心。 

根据“通知”对现有校外教学点全面梳理、排查和整改的相关

要求，结合“办法”及开放大学实际，除部队学院所辖学习中心外，

现有系统外学习中心均纳入本次工作范围内。 

（二）工作安排 



—2— 

1.各分部、相关学院自查自检 

各分部、学院严格对照“办法”及附件《国家开放大学学习中

心办学条件基本要求》，对现有系统外学习中心开展全面自查自检，

并撰写自查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包括：现有系统外学习中心设置基

本情况、运行情况，开展自查自检工作情况；本次自查所发现问题，

加强管理的制度举措；是否存在不符合系统外学习中心设置资质及

设立条件的情况，相应的具体整改措施及防范办学风险采取的举措。 

2.填报《系统外学习中心自查表》 

各分部、学院结合对现有系统外学习中心自查自检及梳理的情

况，以分部（学院）为单位组织填写《系统外学习中心自查表》（具

体见附件1），于2022年11月4日前将分管校（院）领导签字，加盖单

位校（院）章的系统外学习中心自查报告、《系统外学习中心自查表》

纸质版附件邮寄至总部招生办公室，加盖公章的PDF版和相应的excel

电子版打包发送至总部招生办公室邮箱zhaoshb@ouchn.edu.cn。 

3.注意事项 

各分部、学院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学习中心专项工作，确保

按期全面完成全国开放大学学习中心设置审批与备案相关工作，对

于逾期不报将视为未开展此项工作，相应分部（学院）所辖系统外

学习中心于 2023 年春季学期起暂停招生。 

现有系统外学习中心不符合学习中心设置的资质及设立条件，

经分部（学院）研究决定不再继续开展招生的，在《系统外学习中

心自查表》学习中心状态填写“不符合条件申请撤销”，自查报告须

包含此类学习中心现有在校生规模及学生后续服务处置方案，国家

开放大学总部按照学习中心撤销予以处理。 

现有系统外学习中心不符合学习中心设置的资质及设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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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 2024 年 12 月底之前经整改可以达到相应要求的，《系统外学习

中心自查表》学习中心状态填写“不符合条件但申请保留”，2023

年春季学期起暂停招生，自查报告须包含此类学习中心现有在校生

规模、整改措施及预期成果。原则上此类情况的学习中心为具备系

统外学习中心设置资质但未达相应办学条件（如办学场地、师资不

达要求）；或系统外学习中心现有设点单位为盈利性机构，但承诺可

在 2024 年 12 月底将营业执照变更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 

现有系统外学习中心符合学习中心设置的资质及设立条件相应要求的

系，《系统外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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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行。 

2. 时间截点 

各分部、学院于 11 月 30 日前提交现有合格系统外学习中心材

料。分管校（院）领导签字，加盖单位校（院）章的纸质版材料邮

寄至总部招生办公室，加盖公章的 PDF 版通过“一平台”招生管理

模块提交。 

公示无异议的系统外学习中心，由国家开放大学总部或各分部

与设点单位签署设点协议后，于 12 月 30 日前将纸质版材料邮寄至

总部招生办公室，协议 PDF 扫描版通过“一平台”招生管理模块提

交。 

3. 新增学习中心 

本次工作重点为现有系统外学习中心报教育部重新审批，各分

部、学院如有符合条件的新增学习中心可一并上报，拟申请新增学

习中心需同时符合正式考点设置的原则和条件，原则上每单位数量

不超过 2 个，具体材料和要求按照“办法”相关要求执行。各分部、

学院于 11 月 30 日前提交拟新增系统外学习中心材料及考点申报表

（附件 2，一式三份）和考点申报汇总表（附件 3）纸质版材料邮寄

至总部招生办公室，加盖公章的 PDF 版通过“一平台”招生管理模

块提交。 

4.专家评议 

根据“通知”《校外教学点设置工作指引》相关要求，系统外学

习中心通过“全国高等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提交后，由各地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在 2023 年 4 月底前进行评议。学习中心最

终审批结果将参考该评议意见，请各相关分部、学院提前谋划、精

心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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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统内学习中心情况摸底及信息报送 

为准确掌握学习中心各项办学业务情况，拟对系统内学习中心

基本情况进行摸底，以下是具体工作内容及要求： 

（一）基本情况报送 

1.基本信息 

系统内学习中心设点单位对应的最新名称、地址及联系人等。

如原电大 XX 县级工作站已更名为 XX 开放大学（开放学院），请按

照最新的信息填报。 

学习中心命名规范依照“办法”第三章“学习中心名称与编码”

相关内容执行。 

2.办学条件 

可用的办学场所、教学设施、实践教学基地等，现场照片通过

“一平台”招生管理模块提交。 

3.人员配备 

管理人员、专业责任教师、专兼职教师、专兼职导学教师名单。 

4.学习中心隶属上级单位关系 

根据学习中心上级管理单位为分部或地市级分校如实填报。 

（二）时间截点 

摸底信息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前通过“一平台”招生管理模块

提交。 

（三）工作要求 

本次工作仅是为了对系统内学习中心基本办学条件进行摸底，

请各分部、学院组织相关学习中心如实填报。 

四、 联系方式  

1.总部招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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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董文斌、鲍赟力 

联系电话：(010) 57519567 

电子邮箱：zhaoshb@ouchn.edu.cn 

2.总部信息化部 

联 系 人：刘婷、任冉 

联系电话：(010) 57519374、57519371 

E-mail： liuting@ouchn.edu.cn、renran@ouchn.edu.cn 

3.国家开放大学“一平台”招生管理模块技术服务 

联 系 人：孙聚良、王姣 

联系电话：18530898240、13651172265 

E-mail：sunjuliangsmile@126.com、wangjiao2022@163.com 

 

附件：1.系统外学习中心自查表 

2.国家开放大学考点申报表 

3.国家开放大学考点申报汇总表 

 

 

 

国家开放大学 

2022 年 10 月 11 日 

mailto:shb@ouch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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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系统外学习中心自查表 

序号 
分部/

学院 

设点 

单位 

设点单

位类型 

设点单

位性质 

（公办/

民办） 

学习中心

名称 

学习中

心编码 

设点单

位法定

代表人 

学习中心

名称地址 
邮编 

学习

中心

联系

人 

联系人

电话 

招生

层次 
开设专业 

在籍

人数 

是否面

向单位

内部招

生 

学习中

心状态 
备注 

举例

说明 

XX 分

部（学

院） 

XX 技

工学校 

技工

学校

（技

师学

院） 

公办 

XX 分部

XX 学习

中心 

学习中

心 5 位

批准号 

XXXX 

XXXX 市

XX 区

(县)XX 街

道 XX

XX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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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家开放大学考点申报表 

分部/学院名称：                   

所属学习中心 

（考点）名称 
 

未来三年预计

在校生人数 
 

考点地址 **省/直辖市**地市/区**县**街道**号 

主考姓名  电话  

考点联系人  电话  

保密室 铁门（  ） 铁窗（  ） 双门双锁（  ） 保密柜（  ） 

纸笔考场 
考场数（  ）               安装监控、屏蔽设备考场数（） 

考位数（） 

机考考场 
考场数（  ）               安装监控设备考场数（  ） 

考位数（  ） 

申报考点类别 新增正式 

申报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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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国家开放大学考点申报汇总表 

  

分部/学院名称：                                                        

序号 
学习中心 

（考点）名称 

学习中心 

（考点）地址 
所属分部/学院 

考场数量 
类别（新增正式） 

纸笔考场 机考考场 

1       

2      … 

3       

4       

5       

6       

7       

8       

9       

10

填表说明：以上表格各项信息均为必填项，填表内容均不得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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